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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上市委 2021 年第 52 次审议会议 
结果公告 

 

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1 年第 52 次审议会议于 2021年 8

月 27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

1.发行人为境内外客户提供电池贴牌生产服务，主要客

户集中且碳性电池产能利用率不高。请发行人代表结合主要

客户的稳定性、产能利用率、技术储备、竞争优劣势等因素，

说明募投项目大幅扩产的合理性，未来是否具有足够的产能

消化能力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代表结合在手订单及毛利率变化情况，说明

导致 2021年 1-9月预计业绩下滑的因素，以及该等因素是否

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。请保荐人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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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合作的品牌商客户数量增减变化较大，

其中与重要客户 Solid Gold 合作时间不到 10 个月，与另一

重要客户 H&M的合作目前处于暂停状态。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

（1）品牌商客户数量增减变化较大的原因，是否与同行业可

比公司情况一致，是否对其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；

（2）增强品牌商客户稳定性的具体措施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（三）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报告期内智慧医疗业务收入及毛利

率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前述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。

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发行人的三位实际控制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，并约定

对发行人重大事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，三方将在股东大会

上对该等重大事项投弃权票。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担任

董事的两位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决策中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

系；（2）上述分歧解决机制是否会对发行人重大事项决策造

成重大不利影响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二）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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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：（1）担任董事的两

位实际控制人是否签署有关在董事会决策中保持一致行动的

书面约定；（2）一致行动人为完善“投弃权票”分歧解决机

制签署补充协议的相关情况。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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